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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侵权责任法》自颁行已逾两年，但是仍然有很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对他人行为之侵权责任就
是其中之一。
　　对他人行为之侵权责任是侵权法中的一种特殊责任类型，即行为人的行为导致了他人的损害，这
种损害所产生的侵权责任并不是由行为人本人来承担的，而是根据特殊的原因由其他的民事主体来承
担。
关于这种责任，从罗马法开始，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在各国民法典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规定，无论
是在体系上还是在具体规则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然而，在我国学界中却鲜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
正是由于我们对这种责任在历史演变以及比较法上的不同规定缺少深入的认识，才造成了我国法律在
这个问题的规定上存在着很大的瑕疵。
我们可以看到在《侵权责任法》第四章“关于责任主体的特殊规定”中杂糅了各种规定，甚至将关于
责任能力的规定夹杂在对他人行为之侵权责任的相关条文之间，这损害了法条乃至整个侵权法体系的
科学性。
　　窦海阳博士的专著从体系角度在总体上研究了对他人行为之侵权责任。
他不仅梳理了历史上关于这种责任的形成与演变，而且还比较了各国民法典中的相关规定，总结出对
他人行为之侵权责任在侵权法体系中的相同与不同，从而为在中国法中建构这种责任提供了合理的参
考模式。
　　该专著的研究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很大的价值。
　　在理论上，该专著首先对他人行为之侵权责任制度的发展演进过程进行了系统性的梳理，这对丰
富我国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具有基础性意义。
其次，该专著在比较法的基础上，以侵权法体系为角度，寻找建构对他人行为之侵权责任的应然状态
，这对于在民法典侵权法部分中建构起科学、合理的对他人行为之侵权责任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实践中，该专著所研究的对他人行为之侵权责任包含了多种具体的责任类型，有父母对未成年
子女的致害行为承担责任的情况，有学校等教育机构对未成年学生的致害行为承担责任的情况，有监
护人对精神障碍者的致害行为承担责任的情况，有使用人对被使用人的致害行为承担责任的情况等。
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问题，也是近年来我国司法实践中所面临的热点和难点。
因此，该专著的研究对于解决这些实际问题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窦海阳博士是我的学生，曾于意大利罗马第二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现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
研究所民法研究室从事研究工作。
这本专著是他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是一部具有相当研究水平的著作。
我乐于向大家推荐诙专著，也希望窦海阳博士能够继续努力，保持谦逊、勤奋的品格，在学术的道路
上不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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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对他人行为之侵权责任是侵权法中的一种特殊责任类型，即行为人的行为导致了他人的损害，这
种损害所产生的侵权责任并不是由行为人本人来承担的，而是根据特殊的原，因由其他的民事主体来
承担。
各国法关于这种责任的规定差别很大，因此需要从体系上进行总体性的研究。
《对他人行为之侵权责任：以体系的角度为视角》就是以体系为观察角度，通过历史的研究方法和比
较的研究方法对罗马法以及现代各部民法典中关于对他人行为之侵权责任制度进行分析，并以此为基
础对在中国的侵权法体系中建构这种责任提供合理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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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在这种思想背景下，1887年《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第711条和第712条关于使用人责任仍采
过错责任，即使用人仅在选任或监督被使用人未尽相当注意的情形，始应负责。
草案公布之后，学者哗然，严厉地批评了此项规定不合现代损害赔偿的原则，不足以适应现代社会经
济的需要。
在第二次委员会中，有的学者提议改为无过错责任，但是多数委员不同意采纳。
经过反复的讨论，最后决定在原则上采用第一草案的规定，但是使用人之选任监督过失则先由法律推
定，被害人不必举证，这才形成了现行《德国民法典》第831条的规定。
那么，对于该条文，需要有两点加以说明：使用人的责任既是基于被使用人选任监督的过错，并先由
法律推定，故得反证推翻法律的推定而免责；被使用人因执行职务加损害于他人时，使用人即应负责
，被使用人是否具有故意过失，在所不问。
 然而，随着社会的变化，第831条规定的弊端已经逐渐显现出来。
德国在1967年的《损害赔偿法》 （修正草案）中，曾对《德国民法典》第831条规定实务上之适用问
题，提出将这一条改为：使用他人从事工作者，就该人于执行工作时，因故意或过失所为不法行为所
加于第三人之损害，应与该人连带负赔偿责任。
与原规定比较，修正条文特色是：一方面删除免责规定，加重使用人责任，但在另一方面又因规定被
使用人须具备侵权行为要件而减轻之。
德国学者对此修正条文原则上多表赞同。
 对于《德国民法典》第831条所规定的过错推定责任的弊端，德国法学者已经认识到了它在政策上的
不完善性。
它之所以在《德国民法典》中保留了这么长的时间，唯一的原因就是法官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它的不
良影响。
法院所拥有的、赋予当事人契约上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权力，被证明是十分有用的。
例如，德国判例中发展出了缔约过失责任、合同上的注意义务、附保护第三人利益契约的理论。
根据这些理论，使用人对拟与之缔约的第三人负有保护义务，在被使用人的行为造成第三人损害时，
法律赋予第三人合同上的请求权。
那么，基于《德国民法典》第278条债务人应当就其履行辅助人的行为承担责任的规定，从而就其被使
用人的过错承担责任。
例如，商店雇员怠于清扫店堂地面，致使顾客因踩到地上的香蕉皮而跌倒。
由于顾客是合同当事人，商店对他负有范围广泛的保护义务，商店违反这些附随义务，即应承担违约
责任。
即使顾客尚未购买货物，还不是合同当事人，但其进入商店即意味着已经进入缔约阶段，商店对该潜
在的顾客也负有保护义务，违反这些义务则应当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因此，即使作为雇主的商店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但仍然要依据合同责任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此外，在德国的司法实践中，由于劳动法上存在雇员对雇主的“解放请求权”（即使用人将被使用人
从对他人的侵权责任中解救出来的请求权）的制度，因此，雇主很难通过证明自己没有选任和监督的
过错而获得免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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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对他人行为之侵权责任:以体系的角度为视角》首先对他人行为之侵权责任制度的发展演进过程进行
了系统性的梳理，这对丰富我国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具有基础性意义。
其次，在比较法的基础上，以侵权法体系为角度，寻找建构对他人行为之侵权责任的应然状态，这对
于在民法典侵权法部分中建构起科学、合理的对他人行为之侵权责任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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